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各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

活動臨托申請規則 

一、主管機關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

二、服務單位：臺北市各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

三、服務目的：提供各單位辦理活動之臨托服務，促進民眾社會參與機會。 

四、服務對象：臺北市各機關、單位、民間團體於辦理活動時，有 12 歲以下兒

童臨托需求者。 

五、申請時間： 

1、 至少活動辦理前 2 週預約，最晚 3 天前申請，以利媒合。 

2、 申請後取消最晚於活動前 1 天告知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 

1、 以電話、傳真表格或臺北育兒網線上申請。

https://welfare.gov.taipei/Kids/BabyCare/BabyCare402  

2、 居服中心受理申請，於活動前 1 週告知媒合狀況，若 3 天前才申請，最

慢活動前 1 天告知媒合結果。 

七、收費標準： 

200~300 元/時。未滿 30 分鐘以 30 分鐘計算，超過 30 分鐘未滿 1 小時，以

1 小時計算。(由各機關/單位自行編列預算支應) 

八、臺北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聯繫資料 

序 單位 聯繫電話 傳真電話 

1 臺北市中正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301-9266 02-2301-7199 

2 臺北市大同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598-1828 02-2598-1831 

3 臺北市中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523-6919 02-2521-6364 

4 臺北市松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712-1051 

02-2712-1052 

02-2712-1053 

5 臺北市大安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8369-5686 02-8369-5869 

6 臺北市萬華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303-8678 02-2303-1239 

7 臺北市信義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765-4123 

02-2765-9308 

02-2765-8895 

8 臺北市士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833-0415 02-2833-0414 

9 臺北市北投區居家托育服務中 02-2821-1271 02-2821-15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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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

10 臺北市內湖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791-1987 02-2791-1990 

11 臺北市南港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785-6129 

02-2785-3931 

02-2785-5049 

12 臺北市文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8663-8295 

02-8663-8296 

02-8663-3421 

九、注意事項：(※至少活動辦理前 2 週預約，最晚 3 天前申請，以利媒合。) 

1、 申請單位需提供活動時間、活動地點、計費方式、臨托幼兒人數、年

齡、性別、特殊照顧需求、托育人員人數、是否提供餐點餵食或活動帶

領等服務，並提供安全可臨托場所。 

2、 活動主辦單位請提供專責聯繫窗口，以利臨托現場供即時聯絡。 

3、 臨托期間若需協助餵食(由家長自行準備)，現場需有飲水機等設備使

用。 

4、 若為室外活動，請提供活動場地狀態、設備及需托育人員協助臨托方

式。 

5、 不提供餵藥服務。 

6、 活動結束後請回報居服中心實際效益(性別比例及受托兒童人數)。 

 

活動臨托申請表 

申請單位  

申請人姓名/職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

聯絡電話  

活動時間 

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上午    ：    ~    ：    ，小計        時 

下午    ：    ~    ：    ，小計        時 

活動地址  

臨托活動空間說明 
□飲水機  □廁所  □電鍋  □軟墊  □安全玩具 

□繪本    □其他設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幼兒人數/年齡/性別 

□女，      人；□男，      人，合計，      人 

年齡：□1歲以下，      人□1~2 歲，      人 

      □2~6 歲，      人  □6-12 歲，      人 

幼兒特殊狀況說明 □無特殊狀況 □發展遲緩 □其他特殊照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費方式/金額 □現金  □匯款；      元/時，總計    時，共    元 



服務內容 
□安全照顧   □帶領活動或繪本共讀 □餵食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  

居服中心媒合暨追蹤 

情形 
(本欄位由居服中心填寫) 

※提供        名托育人員服務。 

□成功  ；受托兒童數：      人；男     人；女    人 

申請臨托家長：      人；男     人；女    人 

□不成功；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當日主辦單位活動聯繫窗口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※線上預約申請 https://welfare.gov.taipei/Kids/BabyCare/BabyCare402 



臺北市活動臨時托育服務答客問 

112.11.28 修 

一、活動臨時托育服務服務緣起? 

    因臺北市目前對於公共空間或活動的制式安排，尚未能有效支持育有子女

的家庭的社會參與，造成生育子女後因為照顧議題，影響原有的生活，為

了創造更友善的育兒環境，同時在重視性別平等的和親子友善的軟硬設施

推動的概念下，提供相關照顧支援，以提升育兒家庭照顧者的社會參與。 

二、活動臨托服務目的? 

活動單位提供托育服務，促進參與者之社會參與意願，解決托育需求。 

三、活動臨托服務對象? 

臺北市各機關、單位、民間團體於辦理活動時，有 12 歲以下兒童臨托需求

者。 

四、申請方式? 

於活動前至少 2 週，最晚 3天前向 12 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出申請，可

透過電話、傳真及線上申請。提供相關活動資訊、托育人數需求，由居服

中心協助轉介媒合保母支援活動托育。 

五、收費標準? 

各申請單位編列預算使用，計費方式有： 

1、 以場次計算，200~300 元/時/保母。例如活動 3 小時，聘請 1 位保母照

顧，費用為 200 元*3 時=600 元。 

2、 以托育兒童人數計算，150 元/時/保母。例如活動 3 小時，照顧 3 名幼

兒，費用為 3 時*150 元*3 人=1,350 元。 

收費方式由申請單位與保母協議。 

六、臺北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服務內容? 

本市社會局一區委託一單位辦理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務，服務內容為受理

保母辦理登記、訪視輔導保母及掌握收托情形、辦理保母在職訓練、協力

圈、提供家長或民眾托育諮詢、提供民眾轉介媒合、督導保母施作幼兒發

展檢核及受理家長補助申請等。 

七、臺北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聯繫資料 

序 單位 聯繫電話 傳真電話 

1 臺北市中正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301-9266 02-2301-7199 

2 臺北市大同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598-1828 02-2598-1831 



3 臺北市中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523-6919 02-2521-6364 

4 臺北市松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712-1051 

02-2712-1052 

02-2712-1053 

5 臺北市大安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8369-5686 02-8369-5869 

6 臺北市萬華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303-8678 02-2303-1239 

7 臺北市信義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765-4123 

02-2765-9308 

02-2765-8895 

8 臺北市士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833-0415 02-2833-0414 

9 臺北市北投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821-1271 02-2821-1502 

10 臺北市內湖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791-1987 02-2791-1990 

11 臺北市南港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2785-6129 

02-2785-3931 

02-2785-5049 

12 臺北市文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 

02-8663-8295 

02-8663-8296 

02-8663-3421 

 

八、申請活動臨托時，申請單位要提供甚麼資訊? 

申請單位需提供活動時間、活動地點、計費方式、臨托幼兒人數、年齡、

性別、特殊照顧需求、托育人員人數、是否提供餐點餵食或活動帶領等服

務，並提供安全可臨托場所。 

九、活動臨托場地要提供甚麼設備? 

活動現場可留意是否有飲水機設備，並提供軟墊、教具及繪本供幼兒使

用。 

十、申請單如何下載? 

1、至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網頁/嬰幼兒照顧服務/兒童臨時托育服務下載。 

https://dosw.gov.taipei/cp.aspx?n=9015983D7A6AF7A3。 

2、臺北市育兒網線上申請。 

https://welfare.gov.taipei/Kids/BabyCare/BabyCare402。 

十一、保母照顧比? 

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7條規定，保母照顧比為



1:4。雖活動臨托不受以上辦法規定，但考量保母照顧品質，建議申請

單位維持保母照顧比為 1:4 為佳。若幼兒 2歲以下達 3名以上，建議 2

位保母以上照顧，以維持照顧品質。 

十二、臨托費用之預算來源? 

由各局處自行編列項下支應。 

十三、各局處或單位如何辦理活動臨托服務? 

1、為促使民眾積極參與各項活動，建議各局處單位辦理活動時，提供

活動臨托服務，於活動簡章、開會通知或網站之活動訊息內增加

「該活動提供臨托服務」等相關文字，以讓民眾知悉及預約服務。 

2、活動臨托服務可設置方式如下圖: 

       
圖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2 

開放式活動可於現場直接設置臨托空間或另借其他空間，提供臨托服務。 

 

圖 3 

若活動現場(教室)旁有其他空間(如教

室、遊戲區、圖書室等)可設置臨托服

務。 

 
圖 4 

若活動現場無其他獨立空間，可利

用走廊或大廳空間設置臨托服務。 

 


